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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導師名單 
401 查璐華 501 劉怡青 601 凃佩瑜 

402 劉俐君 502 徐岳文 602 王心怡 

403 林源隆 503 謝翠瑜 603 江萬祺 

404 陳櫻桑 504 林泰池 604 陳宜蓁 

405 施博文 505 洪有明 605 廖邦伶 

406 陳明秀 506 謝芳鈴 606 張欣蓓 

407 陳富貴 507 王金龍 607 陳家欽 

408 廖恩羽 508 劉志璿 608 林均頤 

409 黃盈潔 509 曾秋碧 609 朱文詳 

9/25(六)班親會當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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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資料 

110 學年新社高中班親會資料-教務處 

一、本校學制說明：高中附設高職，現有共 27班。 

(一)高中-普通科：各年級 4個班，共 12 班，高一不分組，高二分成理工生醫

學群及文史法商學群。 

(二)高中-體育班：各年級 1個班，共 3班，有棒球、拔河、田徑、木球、舉

重等專長。 

(三)高職-商業經營科：各年級 1個班，共 3班。 

(四)高職-資料處理科：各年級 1個班，共 3班。 

(五)高職-農場經營科：各年級 1個班，共 3班 

(六)高職-園藝科：各年級 1個班，共 3班 

二、編班、轉科組： 

(一)本校設有「編班(科、組)及轉班(科、組)作業規定」，公告於本校網頁—

校務章則—教務處—註冊組，請自行下載參閱。 

(二)學生在學期間申請轉科、組以一次為限，每次限申請一科、組為限。 

(三)轉科組後，需補修未修之學分。 

(四)普通科高一升高二分組及其他有意轉科組者，須注意學校公告之時程。 

三、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一)依據： 

1.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本校高中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公

告於本校網頁—文件下載區—學生專區--教務處，請自行下載參閱。 

2.各科成績評量內容經課發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二)學期成績計算： 

1.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2.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若達補考標準可參加補考，補考及格授予學分。 

(三)學年成績計算： 

1.上下學期「科目名稱」相同之科目，上下學期平均(學年平均)及格者，

授予全學年學分，科目名稱以課程綱要為準。 

 (四)重讀： 

1.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

得重讀。 

2.學生可選擇「重讀」或「不重讀」。 

3.選擇不重讀者，須積極重補修，以順利取得畢業學分。 

四、重補修： 

(一)依據：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重(補)修實施要點 

1.上課時間：寒假、暑假、學期中課後時間、週休假日 

2.15 人以上專班授課(每學分上 6節課) 14 人以下自學輔導(每學分上 3

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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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費：每學分 240 元，學生選課後，先繳費再上課，重補修及格之科目

授予學分。 

五、畢業標準： 

(一)共同規定：符合課綱所定畢業條件、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二)畢業規定摘錄： 

 

108 學年度起適用新課綱 

高中普通科/
高中體育班 

應修習總學分 180 學分，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

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 學分且成績及格；同時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及格。 

職業類科 

(1)應修習總學分為 180-192 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2)部定必修科目 111-136 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 85%及格，始得畢業。  

(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含
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六、升學管道 

 

 

七、高中生升大學重要考試及高中生升大學的入學方式： 

(一)高中英聽測驗 

1.測驗時間：第一次：110 年 10 月 23 日。第二次：110 年 12 月 11 日。 

2.成績呈現：A級、B級、C級、F級 

3.成績使用：納入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和考試分發檢定項目。 

4.學校因應措施：高一及高二普通科皆將英文聽力直接納入課程。 

學科能力測驗

高 中 職 畢 業 生

高中(含綜高學術學程、體育班) 高職(含綜高專門學程)

術科考試 統一入學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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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聽測驗學科能力測驗

高 中 職 畢 業 生

高中(含綜高學術學程、體育班) 高職(含綜高專門學程)

術科考試 統一入學測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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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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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能力測驗 

1.測驗時間：111 年 1/21~1/23 三天 

測驗科目：國文(分選擇與寫作)、英文、數學 A、數學 B、自然、社會五科

之高一高二必修課程內容。 

成績呈現：(1)每科 15 級分，總分 75 級分。 

(2)各科依級分區分為：頂標、前標、均標、後標、底標。 

2.成績使用：五科最多選四科 

(1)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2)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3)四技申請入學 

(4)考試分發入學檢定項目 (5)警大、軍校招生     (6)單獨招生 

3.學校因應措施： 

(1)各科複習規畫。       (2)安排模擬考(績優獎勵)。 

(3)利用優質化經費辦理升學類讀書會、晚自習、補救教學。 

(三)術科能力測驗 

1.音樂：111 年，1/25~1/28 美術：1/27~1/28 體育：2/7~2/9 

＊報名時間為 110 年，11/2-16，有意申請相關類科者才須報考。 

(四)分科科目考試 

1.測驗時間：111 年 7/11~7/12 

2.測驗科目： 

 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 

＊考生可依想報考的校系採計科目，選擇其中幾科報考。 

  

※高中生升大學的入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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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繁星推薦(在校成績百分比+學測成績) 

1.適用於普通科、體育班學生。 

2.學程排名前 50%皆有資格申請。 

3.需通過各校系學測篩選標準。 

4.高中得就每一大學每一學群推薦 2名學生。 

5.大學依學生在校成績百分比擇優錄取。 

6.如果錄取，不管放棄與否，皆不能參加個人申請。 

﹡學生和家長可以先做的事：選定目標校系，參考去年的簡章，確定各校系

學測須達到的檢定標準，針對尚未達標科目努力準備。 

(二)大學個人申請(學測成績+第二階段甄試) 

1.適用於有考學測的學生。 

2.每一學生可申請 6個志願校系。 

3.第一階段利用學測篩選。 

4.各大學辦理第二階段甄試(書面審查或面試)擇優錄取。 

5.書面審查一律用線上審查。(書審方式採用學習歷程檔案) 

(三)四技申請入學(學測成績+第二階段甄試) 

1.適用於有考學測的學生。 

2.每一學生可申請 5個志願校系。 

3.第一階段利用學測篩選。 

4.各大學辦理第二階段甄試(書面審查或面試)擇優錄取。(書審方式採用學

習歷程檔案) 

(四)中央警察大學(學測成績+口試+體檢+體能測驗) 

(五)軍事學校正期班(大學部)聯招(學測成績+書面審查+口試+筆試) 

(六)考試分發入學 

1.採計分科考試科目成績 3-5 科 

2.部份校系採計術科成績 

3.部份校系會訂學測成績為檢定門檻 

4.部份校系會訂英文聽力成績為檢定門檻 

5.可填 100 個志願，網路選填。 

(七)服志願役 

 

八、本學年教務處辦理之高中職學術類活動 

1.辦理寒暑假返校自習，且排定時段，學生可針對科目向老師請益 

2.各項學術類競賽學生選訓 

3.學科補救教學  

4.設置「靜思創新」、「北辰創新」、「英語文情境」、「圖書分館專題討論」等  

專科教室 

5.開設高中職多元選修課程 

6.高一二實施英數二科適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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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規及網站 

1. 與課程、評量相關之法規可於本校網站文件下載區查詢。 

2. 升學重要網站： 

(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http://www.ceec.edu.tw/)-學測、英聽測驗、術科測驗、分科考試 

(2)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https://www.caac.ccu.edu.tw/)-繁星推薦、個人申請 

(3)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http://www.uac.edu.tw/)-登記分發 

 

九、110 學年本校通過：教育部優質化高中計畫、教育部優質化高中-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十、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願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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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指標配置各類課程 

 

 

十一、普高考招變革 

(一)新聞稿(部分摘錄) 

大學考招新制預計於 111 學年度適用，於 108 學年度起調降參採學測科目

數至多 4 科，且不得使用 5 科總級分作為篩選標準。108 學年度起，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三招生管道，全面調降參採學測科目數至多 4 科，且不得使

用 5 科總級分；並就這 4 科成績擬定檢定、篩選、採計及比序科目，或就所選

的 4 科中另訂科目組合級分，不得再使用 5 科總級分。 

 

(二)學測因應方式及準備 

（1）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試科目共計 5 科，學生可以選考 4 科或是 5 科都考。

但是在升學採計成績時，最多只能採計 4 科。考試範圍如下：  

國文（高一~高三上） 

英文（高一~高三上）  

數學(高一+高二的數 A、數 B） 

社會（高一~高二的地理、歷史、公民） 

自然（高一的物理、化學、地科、生物；高二的自然探究與實作） 

（2）各大學申請入學及繁星推薦入學，大多採計 4 科 以國英數 3 科+自然科或

是國英數 3 科+社會科，這兩種組合為主。 

（3）不管高二選擇的是自然組或社會組，上述的課程都是必修課程。但是，學校

的輔導課程安排會有所區隔，理工生醫學群會開設其對應的輔導課程，文史

法商學群會開設其對應的輔導課程，課程總時間及內容深度會依據組別所需

進行安排。 

（4）分科考試，考試科目共計 7 科：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

公民。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考哪些科目，而大學的分科考試分發入學，在成績



 9 

的採計上最多只能採計 4 科的成績來進行分發的成績依據。 

（5）完全採計入學考試中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測驗（Y）與術科考試的成績，

由校系自訂採計考試科目組合。採計考科數 3 ≦ 學科能力測驗（X）+ 分科

測驗（Y）+術科≦ 5，其中學科能力測驗（X）≦ 4（不含術科），分科測驗

（Y）≥ 1。各科以 45 級分計算，採計科目之成績可加權計算 

（6）學校的高三上學期課程安排以高三上學期的新進度及學測範圍複習為主，協

助學生做好學測準備。 

 

十二、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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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務處資料 

學務主任 

    教育是培植國家競爭力的基礎，而教育單位更是具有形塑學生的直接影響力。在世界風潮

推動下，國內教育已著重學生全人教育的發展，學生事務處（舊稱為訓導處）的功能也從學生

訓誡、校安維護、行為規範建立，演變至今的學生的多元發展、引導與友善學習環境之營造。

學校教育的重點更是注重學生在校的學習發展，一旦缺乏良好的校園環境，學生便難獲致健全

發展。現今社群媒體交流迅速、社會不良風氣蔓延加劇，學生吸菸、濫用藥物、霸凌、中輟、

自傷等偏差行為比以往更為嚴重，學務相關人員在營造友善校園的使命及工作上，極待獲得更

多支援與支持。 

    近年，教育行政機關針對當前社會需求及未來發展趨勢，時常針對學生管理相關法規更新

修訂，甚至發布新政策，讓第一線的學務行政人員措手不及、疲於接招。舉凡「解除髪禁」、「服

儀管理鬆綁」及「在校作息時間調整」…等，在學生管理及校園安全維護上早已遭逢諸多挑戰

與衝擊，整體學務工作有時更無法獲得家長的信任與社會的支持，而法令規定的不明確又往往

造成學務工作人員極大的困擾，再加上私校多半仍維持傳統之嚴格管理方式，使得這些校園現

況衝擊著所有公校學務人員，進而影響其應有表現。 

    目前教育現場最大的困擾莫過於民粹政策不斷出招，即使只是不具強制規定的「注意事項」

和「原則」，學校也不敢冒然違逆政策、民意，以免主管機關關切、招惹民怨、引發輿論攻擊甚

至影響招生。然而，新社高中為因應時代之變遷與轉型，除在國中部導入「七個習慣領導力教

育」之外，在高中部份，亦經多年盤整，開設出校訂必修「探索課程」，讓學生能從自我管理做

起，進而達成公眾成功。另外，在親師溝通部份，也積極建構完整的親、師、生輔導機制，期

盼家長能充份瞭解學校在學生事務管理與經營之方向，使學務人員在處理學生事務上給予彈性

處理空間，當學校必須對學生施以懲處、適性輔導或適性教育處置時，面對家長護子心切、學

生自主意識高漲的情況，可避免無謂的衝突爭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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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祐鵬想要跟各位「教育合夥人」分享的是，教育的目的不是讓把所有的學生都變成

相同的人，在諸多學校一致性要求之餘，我們將更關注學生個別性的發展，以學生的發展為本

位，注重學生完整人格的養成，期盼各位家長能一同與站在第一線的學務人員攜手努力，學務

工作除需要長期的經驗傳承外，來自家長、學校與社會的肯定才是真正給予學務人員堅定而溫

暖的支持力量。 

教官室 

一、高中（職）學生緩徵作業注意事項： 

 (一) 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修正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在學學生

及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兵役年齡在十九歲以上，除已由直轄市、縣（市）徵兵檢查會

判定免役體位者外，均應申請緩徵。但年滿十九歲，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三年級，當年六

月即將畢業者，得免申辦。 

(二)學生休、退學、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本校需於 30 日內造冊，通知其戶籍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廢止緩徵核准。 

二、教育部現行極力防治學生藥物濫用情事，學校依教育部規定針對特定人員實施尿意篩檢，

如家長有懷疑孩子疑似接觸毒品疑慮，可委由學校實施尿液篩檢，或跟學校、衛生所等地

方申領尿篩試劑自行檢驗。 

訓育組 

一、 本學年度校外教學由於疫情因素已進行第一次時段調整，國中部中三校外教學調整至

12/28(二)-30(四)；高中部中六調整為下學期 111/3/2(三)-4(五)舉行。屆時若疫情指揮中

心仍未宣布降級，將再次進行時程調整。 

生輔組(生教組) 

一、 本校部份學生於上學期間缺曠情形嚴重，敬請家長多關心貴子弟上學情形，並與班級導師

密切保持聯繫，以改善學生缺曠情形。另外，學生若於上學日因事故、生病需於臨時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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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未能與導師取的聯繫時，請撥打學校學務處(04-25812116#312~319 或校安專

線:04-25818589)由學校行政人員先行完成請假記錄，再協助通知班級導師。 

二、 本校學生請假已全面實行線上登錄，請同學務必遵守相關規定，並於時間內完成請假手續

(含線上登錄及紙本證明文件完成簽名) 

(一) 公假：事先請，須先行向業務承辦行政人員提出申請。 

(二) 病假：檢附醫生證明或家長證明辦理。 

(三) 事假：事先請(前一天完成請假手續)，檢附家長證明辦理。 

(四) 喪假：檢附訃文或死亡證明或家長證明辦理(限直系血親，其餘親屬採事假辦理)。 

(五) 臨時外出：先經各班導師初審後送學務處核定後外出。返校後仍須辦理請假手續。 

(六) 請假學生應於三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三、交通安全宣導事項: 

(一)由於新社上放學交通繁忙車多，週邊商店林立、車輛臨停，致道路狹窄，與巷弄形成

混雜交錯，車流大、車速快，敬請各位家長督促學生上、下課時段確遵交通安全，勿

任意穿越馬路、勿群聚商店週邊逗留，另騎乘腳踏車通勤子弟，確依規定攜帶安全帽，

以維自身安全。 

(二)每日專車到校後，請搭乘專車同學直接進入校園，嚴禁從專車出入口處進出，其餘步

行人員亦同。疫情期間，上學時段側門(新龍崗) 不開放，放學時段開放，但因新社國

小在旁邊，車流量大，請督促孩童確實遵守交通規則。 

(三)上放學步行人員，一律靠邊行、嚴禁併排及任意穿越馬路。 

(四)汽、機車接送上、放學時，請家長務必於家長接送區(大門-如位置圖(一)標示之 1、2

區、新龍崗-如圖(二)紅磚道旁)接送，勿臨停於新社消防隊、台灣電力公司前及佔據

馬路超越白線等待，以免影響其他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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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組 

一、110 學年國際教育學生系列活動 

   (一)、110 年馬來西亞古晉獨中來訪:12/08~22(預訂)，因疫情尚未確定是否成行，若能成行，

請貴長家加入接待家庭行列，讓學生有機會與國外學生一同進行有效、多元的學習。 

  (二)為使與馬來西亞古晉獨中交流活動延續，目前本組辦理兩校社團對社團 SDGS 議題視訊交

流活動，本校目前以思辯社為交流社團，請貴家長支持與鼓勵同學參加。 

衛生組/健康中心 

一、 請家長主動關心學生身體健康，上學前先量測體溫，如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應

請 

假在家休息並盡速就醫。 

二、校園施打新冠肺炎疫苗(BNT)預計 9/23 開始，本校施打確切日期待衛生局所通知。 

三、10/7(四)上午 8-12 點高一新生健康檢查，國一健檢:待教育局通知。 

  

體育組 

一、因應 Covid-19 疫情，體育課程將適時調整運動強度，並保持防疫所需之適當社交距離， 

    落實全程佩戴口罩，體育老師們也將隨時留意學生身體狀況適時調整課程內容，請家長 

    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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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10/27(三)將辦理中一、中四新生盃健康操比賽，視疫情狀況做滾動式修正。 

三、110/12/10(五)將辦理全校校慶路跑比賽，視疫情狀況做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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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藥物成癮宣導 

 一、所謂藥物成癮是由於重複使用某種藥物而產生的間歇性或慢性中毒現象， 

     包括：耐藥力、生理依賴、心理依賴及繼續使用藥物之強烈衝動。就行為 

     的觀察而言，一個藥物成癮者具有下列特徵： 

(一)對藥物有強烈之意識上的需求。 

(二)有復發的現象：即生理上之依賴性解除後，仍會再度使用該藥物。 

(三)對藥物之心理上的依賴有恒常性，即具有全天候的需要感覺。 

(四)對藥物之需要衝動超過身體上的需要，為了滿足習癖，須不斷增加藥物的 

    使用量。 

(五)當對某種藥物成癮後，使用者會繼續使用藥物，為了尋求藥物來源，維持 

    供給，不惜任何代價及犧牲。 

二、家長發現孩子濫用藥物的處理方式: 

(一)如果父母發現孩子有跡象接近任何形式的菸酒毒品，千萬不要緊張的歇           

    斯底里或跟孩子對質，或開始對孩子採取各種莫須有的指控。首先應該要 

    去知道孩子究竟上癮有多深、使用哪一種毒品、問題有多嚴重。 

(二) 力勸子女及早勒戒，跟孩子誠懇的談一談當初接觸的管道從哪裡來、為什 

    麼會想到要碰觸它、時間多久了、是否上癮……先剔除掉孩子的心裡害 

    怕、自我責備，之後針對原因作後續戒除的動作。(尚未嚴重上癮) 

(三)(上癮者)請醫師協助治療已出現幻覺及妄想症狀的吸毒者，以免有傷人、 

    自傷或自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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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孩子在家裡時，家人千萬不要刺激、責罵他，讓他在家中有安全感。如果 

    繼續的責罵只是又將孩子更加逼近毒品的身邊。 

(五)(上癮者)家人最好能學習急救技術(如 CPR)，對於深度中毒者發生戒斷症 

    狀，引發心臟病或呼吸停止時能予以急救。 

(六)(上癮者)孩子戒斷期間，家人應給予安靜的環境、充足的睡眠、適當的休 

    閒運動。 

(七)當子女決心要戒毒時，應全力幫助他、鼓勵他、家屬的支持是使他重生的 

    力量泉源。 

(八) 戒毒失敗或決心動搖時，不要厲聲苛責，冷靜思考重新開始。 

(九) 發現子女吸毒，不要斷然中斷其求學或謀職的機會，因為離開學校或工作 

    崗位，反使其更易接近毒品而再犯。 

(十)視吸毒者為「病人」，而不是「犯罪人」。 

 

檳榔及煙害防治宣導 

檳榔防制，需要你和我 

           有關檳榔對健康之危害，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之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早在 1987 年即綜合各國研究結

果，認定「嚼含菸草的檳榔」或「同時吸菸與嚼檳榔」對人

類有致癌性，致癌部位主要在口腔、咽及食道。2003 年，IARC

又邀集台灣代表在內的 16位多國學者，依據新有的研究證據，作出了「檳榔子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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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致癌物」的結論，證實即使嚼不含任何添加物的檳榔子也會致癌。在台灣，

口腔癌成為青壯年（25-44 歲）男性最常見罹患的癌症。根據最新癌症登記資料和

死因統計，近十年，台灣每年罹患口腔癌的人數增加近 1倍，每年逾 6,000 名新

診斷口腔癌個案，2,700 人因口腔癌死亡，為台灣男性所罹患的主要癌症中，發生

和死亡情形增加最快者。 

資料出處: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防治組 

 

    口腔癌患者的治療不僅療程痛苦，患部亦會影響吞嚥及咀嚼功能，造成自身

及家人生心理負擔；同時也因治療疾病而必須停止工作，減少家庭經濟收入；手

術治療後也因外觀容貌上的改變，患者往往需要更長一段時間心理建設，重新融

入社會。除此之外，依據統計資料，口腔癌常在治療後兩年內有復發的情形；另

又約有 20-30%的口腔癌患者會在口腔黏膜附近發生新的病變，即為「第二原發癌」

的發生。 

   提醒民眾，千萬不可心存僥倖，對於目前已有嚼食檳榔習慣之民眾應及早戒

除，並定期至醫療院所進行口腔癌篩檢，平時也應留意自身口腔狀況、自我檢查；

對於已被診斷出有口腔黏膜病變之患者，除應積極配合醫師治療計畫之外，也應

定期追蹤，降低口腔癌癌變發生的機率；對於未曾嚼食過檳榔之民眾，除應積極

避免致癌物的接觸，平時也應注意自身口腔清潔、維持健康。 

資料出處:自由時報 黃茂栓牙醫師 

菸不上身，健康一生!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Bulletin.aspx%3FNo%3D201110310002%26parentid%3D201109140001&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ojOX_wZ3PAhWBPpQKHdGpDOAQFggZMAE&usg=AFQjCNH7mz-bZsr06vrOiAhGWE0Txww6Ww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Bulletin.aspx%3FNo%3D201110310002%26parentid%3D201109140001&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ojOX_wZ3PAhWBPpQKHdGpDOAQFggZMAE&usg=AFQjCNH7mz-bZsr06vrOiAhGWE0Txww6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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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每年全球有 500 萬人死於吸菸相關疾病，平均每六秒就

有一人因菸害死亡。在台灣，每年有超過 1萬 8000 人死於吸菸相關疾病，相當於

每 20分鐘就有一位國人因菸害而失去寶貴生命！ 

    依「2010 年成人吸菸行為調查」顯示，台灣成人吸菸率為 19.8％，其中男性

35.0％，女性 4.1％，男性與女性之吸菸率比例約為 9：1，女性吸菸人口遠低於

男性，然而女性卻經常是二手菸的受害者。與先進國家相比較，台灣成年男性吸

菸率是美國的 1.5 倍，加拿大的 1.8 倍，歐美曾吸菸者已戒菸之比率超過 5成，

台灣僅 3成的曾吸菸者已戒菸。因此，吸菸與二手菸可謂民眾健康的頭號殺手。 

2009 年 1月 11 日起，菸害防制法新規定上路，分別針對擴大禁菸場所、禁止菸品

廣告促銷贊助、加強菸品販售管理及調漲菸品健康福利捐有所規範。 

為幫助吸菸者戒菸，除目前提供的門診戒菸、電話戒菸專線 0800-636363、社區戒

菸班等服務，並發放戒菸教戰手冊，鼓勵更多民眾戒菸。 

資料出處: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教育及菸害防制組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Bulletin.aspx%3FNo%3D201110310002%26parentid%3D201109140001&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ojOX_wZ3PAhWBPpQKHdGpDOAQFggZMAE&usg=AFQjCNH7mz-bZsr06vrOiAhGWE0Txww6Ww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Bulletin.aspx%3FNo%3D201110310002%26parentid%3D201109140001&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ojOX_wZ3PAhWBPpQKHdGpDOAQFggZMAE&usg=AFQjCNH7mz-bZsr06vrOiAhGWE0Txww6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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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習處資料—技高一籌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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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習處資料—升學與就業選擇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伍、輔導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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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書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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